
讨论与争鸣

对现行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的几点思考

徐 琴  许成昌

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是1998年1月 1日起开始实施

的，随着事业单位的不断改革及新的相关政策、规定的相继

出台，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

需要，对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笔者

就实际操作中遇到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和大家一起

商榷。

一、固定资产核算问题

1、固定资产核算方式及存在的弊端。现行事业单位会

计制度中固定资产只核算账面原值，不计提折旧，通过提取

修购基金来保证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更新和维护。制度对

固定资产计价、固定资产增加、固定资产转出、固定资产的

报废及毁损、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等会计事项规定了详细

的核算方法，但对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价值损耗如何

核算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核算方式存在着诸多弊端：（1）价

值背离。固定资产账面原值与现时净值随时间推移相差越

来越大。（2）虚增净资产。以账面原值核算固定基金，使资产

负债表中净资产指标不能反映资产的实际状况，虚增净资

产。（3）成本不完整。一方面，事业单位在购建固定资产时，

借记“事业支出——设备购置费”，或“专用基金——修购基

金”，或“专款支出”等科目，贷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

科目，同时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固定基金”科目，这

样核算虚增了事业成本；另一方面，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人为降低了取得相应收入的成本，虚增了盈余，且不能真正

体现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
2、如何完善事业单位固定资产的核算。关于事业单位

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现行企业单位固

定资产会计核算制度，取消“固定基金”和“专用基金——折

旧基金”科目，同时设置“累计折旧”科目，对固定资产计提

折旧，通过事业收入得以补偿。购置固定资产时不必按资金

来源列支，可直接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

资产类科目。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用时（选择适当的折旧计

算方法，事业单位可采用直线法），借记“事业支出——折旧

费”科目，贷记“累计折旧”科目。

二、事业单位后勤部门社会化、企业化管理的核算

问题

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仍保留有非独立核算经营活

动这一部分内容。对事业单位的经营活动，国家提倡应尽可

能进行独立核算，执行企业财务制度，其上缴事业单位的纯

收入，作为“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处理。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

深入，可把制度中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这一部分内容删去，

由下属经营企业或被投资企业财务来管理，其收入和利润

通过下属单位缴款或投资收益分配来核算，相应的经营收

入、经营支出、成本费用、销售税金可归集到下属企业核算。
至于所得税核算问题，下属企业按企业所得税制度核算，事

业单位可将 “其他收入” 中相应的应纳税项目予以分离核

算，还有增值税的核算，也应分离由下属企业来进行核算。

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

线”管理办法下的核算问题

行政事业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后，

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款相应实行了票款分离和罚缴分

离的管理制度。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要实行“单位开

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管理制度。罚款实行罚款决定与

罚款收缴相分离制度。由当事人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到财政

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这样一来，收费和罚款就没有必要通

过“应缴预算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这两个科目进行过渡

核算，而是直接交到国库或财政专户。在财政核拨（返还）

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财政补助收入”或“上级补

助收入”、“事业收入——预算外资金收入”科目。由此看来，

现行制度中的“应缴预算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这两个科

目就显得没有设置的必要了，只要执收执罚单位设置收费

和罚款辅助备查账即可，更谈不上制度中提到的预算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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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有全部上缴、结余上缴、比例上缴三种核算方式。

四、关于增加“在建工程”、“低值易耗品”科目的建

议

1、事业单位资产核算业务中，有很多种情况可以用“在

建工程”科目进行核算。如事业单位若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

资产时，可先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安装费用，计算安装

成本，安装完毕交付使用时，由“在建工程”科目转入“固定

资产”科目。又如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通过多渠道筹资（如

向金融部门贷款），来搞基建（如盖商租楼），实现多元化经

营，以期发展壮大自身的事业。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基建过

程就需要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还有国家大力推行政

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内容包括未列入基本建设计划的建

筑维修、装饰工程等项目，这就要求现行制度中有关内容的

核算作相应的调整，并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
2、现行事业单位资产核算中，有很多物品可通过“低值

易耗品”科目核算。《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规定，事业单位的

固定资产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一般设备单位价值在

500元以上，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800元以上。（2）使用年限

在一年以上。另外，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

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也可作为固定资产进行核

算和管理。按照规定，事业单位大量的单位价值未达到规定

标准的电话机、藤椅 、简易木器具等办公设施，在“固定资

产”科目中核算。笔者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类物品的价

值只能是越来越低，且这类物品易损易坏，更换比较频繁，

且核算的工作量较大，故不宜在“固定资产”科目中核算，通

过“低值易耗品”科目核算更合适些。笔者建议，事业单位一

次性购进批量的这类物品时，可借记“低值易耗品”科目，贷

记“银行存款”等资产类科目，并在一定期限内分次摊销，摊

销时借记“事业支出——低值易耗品摊销”科目，贷记“低值

易耗品”科目；零星购进这类物品时，可直接列支，借记“事

业支出——低值易耗品支出”科目，贷记“现金”等资产类科

目。

五、新形势下其他相关问题的改进

首先，随着事业单位走向市场，社会力量办事业将占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现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中只规定了对外

投资的核算，而没有对接受投资的核算进行规定。笔者认

为，应当对社会各方面的投入进行相关权益及分配的核算。
另外，现行对外投资只规定了成本法核算，而没有权益法核

算内容。事实上，许多事业单位的对外投资已占到被投资单

位50% 以上的资本或对被投资单位拥有控股权，这就需要

增加权益法核算内容。
其次，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对许多事业单位来说，国

家财政不再负担其事业经费支出，事业单位的核算内容已

从“国家预算资金”转向了“自有业务资金”，不需再纳入国

家财政预算。对应地，国家财政预算也不需再涵盖事业单位

预算。按这种思路，事业单位会计也就可以从预算会计体系

中分离出来，单独称为事业会计。
再次，现行事业单位资产负债表是以 “资产+支出=负

债+净资产+收入” 为编制基础，而收入支出总表又以 “收

入-支出=结余”为编制基础，这样的设置有点重复。笔者建

议，可以将资产负债表中的收入与支出这部分内容去掉，以

“资产=负债+净资产”为编制依据。
（作者单位：铜陵财经专科学校财务处

  铜陵市建设委员会计财科）

责任编辑  袁蓉丽

建议·动态建议

  分部报告披露应注意的 几个问 题
王远利

1、并非所有企业都必 须披露分部报告。分部报告作为财

务会计报告附 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并未要求所

有企业均披露分部报告，笔者认为 ，也不需要所有企业都披露

分部报告。对于大型跨国公 司或国内综合性较强、经营区域较

广、规模较大的企业应对外披 露分部报告，而对于经营项 目 单

一、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无 需披露分部报告。
2、分部报告的主要报告形式。按 照国际惯列，分部报告的

主要报告形式可以 根据 经营风险 和回 报的主要 来源确定，也

可以 根据企业内部组 织和管理结构确定。但笔者认 为 ，上述方

法缺乏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在确定分部报告的报告形式时，

除应考虑经营风险 和回 报的主要来源及 企业内部组 织和管理

结构外，还应充分考虑相关性原则。
3、分部报告应披露的项 目。在分部财务报告披露项 目方

面，各国及国际性组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笔者认 为 ，各国企

业应根据重要性及 市场竞争力、今后发展等因素，在不违背本

国相关制度的情况下，尽量充分披露分部报告的会计信息。
4、分部报告披露项 目所反映的经济内容。世界各国对分

部报告披露的项目要求不同，在项 目反映的 经济内容方面也

存在差异，但对收入、利润、资产等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则趋向

统一。一般认为，分部报告对外披露的各项目经济内容应指经

营活动而不 包括投 、筹资等非经营活动。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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